
 
關於衛生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2 月 15 日在立法會舉行的特別會議 
就“《中醫藥條例》(第 549 章) 內有關中成藥條文的生效日期”發表意見 
 
發言稿 

 
各位新春好！ 

 

本人謹代表香港中醫學會參加是次的特別會議。香港中醫學會成立於 22 年前，是由一批國內正

規中醫藥大學畢業的旅港師生所組創，本會現有會員 1149 人，均為香港註冊中醫師。 

 

近十餘年以來，中醫藥在香港醫療體系服務中的作用日益彰顯，越來越得到市民特別是知識型的

中青年一代的認同、信賴和採用，這與政府在回歸祖國後不斷加強及深化對中醫藥的政策是密不

可分的；所以為保障市民用藥的安全和健康，香港中醫學會贊同並支持對中成藥實施註冊規管制

度。 

 

然而，在一個現代、開明和相對公平的社會，任何新政策的實施總有一個檢討和完善的過程，我

們相信這也是今天在立法會召開這個特別會議的目的和意義。 

 

在中成藥必須註冊的條文於 2010 年 12 月 3 日生效以來的二個多月裡，我聽取並收集了本會有代

表性的部分會員的反映和意見，也親自參加了衛生署中醫藥事務部於 2011 年 2 月 1 日舉行的實

施中成藥須註冊相關條文的交流會，現謹綜合提議如下： 

 
 傳統中醫藥學是累積了幾千年的臨床經驗的實錄，中藥是天然的動、植、礦物，每一種中藥

都可含有數百種不同成份，迥異於化學合成的西藥般單純和恒定；故建議中成藥在嚴格通過安全

性測試（即重金屬及有毒元素含量、農藥殘留量及微生物限度）後，酌情處理“有效成份”的“含

量測定”，以簡化註冊程序，加快註冊進程。 

 

 撥款增設基金，資助扶持中小企業，特別是香港本地優質中成藥生產商，以使部分居家良藥

及行銷已久的中成藥不會因承擔不起註冊費用停產、停售而影響中醫師選擇治療手法的多面性。 

 
 傳統中藥煎煮使許多繁忙的香港市民感到不便，亦間接影響中醫藥的發展。近２０年來，中

醫藥界的一個新興行業：中藥配方濃縮粉劑及顆粒應運而生，亦越來越得到中醫業界和患者的認

知、接受；此類劑型的改革對中醫藥的普及和發展起了積極推動作用。此類中成藥劑型銷售對象

是中醫師，而非廣大民眾，祈望監管當局能適當彈性處理其註冊申請;否則，此類中成藥方劑供

應減少，會影響專業中醫師辨證處方的靈活性及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壟斷現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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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內研製開發了大量療效顯著的中成藥，請考慮放寬中醫師進口及管有ＧＭＰ和“國藥准

字”的優質中成藥的限制，在進口此等中成藥時，採用申報制，如申報用藥來源，並可配合本港

監管機構要求，提交其國內指定驗證部門所發出的相關安全和品質報告，省略重複的驗證，以促

進本港與內地中成藥的交流，又能為市民提供優質和相對價廉的中成藥治療服務。 

 

 中醫界及零售界獲通知條例實施時間不足，以至部份未能註冊產品，供應商没有安排回收存

貨，須由中醫師或零售商自行銷毀，造成損失。 

 

中醫中藥以其療效顯、用途廣、毒副作用少，在人類社會的進程中而歷久彌新，香港

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，更是中國的一部分，對推動中醫藥的繼續發展，並走向世界，責無

旁貸，殷望中成藥規管立法部門，在保障市民用藥安全的前提下，多聽取、採納中醫藥業

界的意見，改良、放寬註冊程序，為更有利香港中醫藥的發展而共同努力！ 

 

謝謝大家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中醫學會理事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俞明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 年 2 月 10 日 

 

 

  *向提供口頭及書面意見的羅舜海中醫師、胡卡中醫師、梁秋容中醫師和莊敏煌等中醫師致謝！ 

 


